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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快遞 
因應美國「對等關稅」政策對我國經濟之影

響，財政部公告展延 113 年度所得稅申報及繳

納期限至 6 月 30 日 

為因應美國「對等關稅」政策對我國經濟之影響，財政部依稅捐稽徵法

第10條規定，於114年4月17日公告延長113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及繳納期

間，由原訂114年5月1日至5月31日(遇假日順延至6月2日)，展延為5月1

日至6月30日，以減輕企業及民眾申報作業負擔及繳稅資金壓力，內容整

理如下： 

項目 作業期間（期限） 

所得及扣除額資料查詢作業 114年4月28日至6月30日 

網路申報綜合所得稅應檢送之單據及

證明 

1. 114年7月10日前送（寄）交任

一國稅局所轄分局、稽徵所或服

務處代收；或 

2. 114年7月10日前透過財政部電

子申報網站上傳送交 

網路結算申報營利事業（及教育、文

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所得

稅，應檢送之附件及會計師查核簽證

報告書 

1. 114年7月31日前送（寄）交所

在地國稅局所轄分局、稽徵所或

服務處；或 

2. 114年7月30日前透過財政部電

子申報系統上傳送交 

申請延期提示CFC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之財務報表或替代該財務報表之其他

文據者 
 

得延期至114年12月31日前送交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detail.do?metaid=156660&log=detailLog
http://www2.deloitte.com/tw/t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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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所得稅決算、清算及特殊會

計年度(週結制)，依規定辦理營利事

業所得稅結(決、清)算申報繳納期間

截止日在114年5月1日至5月31日期間

者 

1. 申報及繳納期限展延30日； 

2. 申請延期提示CFC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替代該財務報

表之其他文據者，送交期限為申

報期間屆滿之次日起算6個月 

綜合所得稅之各批退稅期程 各批退稅期程維持不變，第1批（114

年7月31日）退稅適用範圍，包括民

眾如於114年6月30日前採網路申報

(含稅額試算線上或電話語音回復)，

及於同年5月12日前向戶籍所在地國

稅局所轄分局、稽徵所或服務處以稅

額試算書面回復之退稅案件 

 
勤業眾信觀點 

為因應美國「對等關稅」政策對我國經濟之影響，財政部針對 113 年

度所得稅結算申報作業已採取多項措施，納稅義務人可多加利用，整

理如下： 

1. 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限為 114 年 5 月 1 日至 114 年 6 月 30 日，全

體納稅義務人均適用。 

2. 納稅義務人如因受美國「對等關稅」政策衝擊致 114 年 6 月 30 日

前不能繳清稅捐者，得依財政部發布之「稅捐稽徵機關受理納稅

義務人因美國對等關稅政策影響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捐審核原

則」規定，於 114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結算申報及向國稅局申請延

期或分期繳納稅捐。 

3. 納稅人只要於 114 年 6 月 30 日完成申報及繳納稅款，或依申請核

准延期或分期繳納期限來繳納稅款，不會有加計利息、滯納金或

怠報金等額外的負擔；會計師簽證或採用藍色申報書之營利事業

所得稅申報案件，其依法享有的前十年虧損扣除優惠也不會受到

影響。 

4. 營利事業依產業創新條例第 10 條、第 10 條之 1 及第 10 條之 2 申

請投資抵減，原規定期限均至結算申報期間截止日，配合財政部

已公告延長結算申報期限，同樣延期至 6 月 30 日。 
 
 

若有疑問或相關意見，歡迎您與我們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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